
第1頁，共5頁 

114 年小額綠電銷售計畫 Q&A  
2026/01/07 

一、推動背景 

Q1： 台電為什麼要賣小額綠電？ 

A1： 為活絡綠電市場及協助小額需求之企業取得綠電，台電自 2023年

辦理「小額綠電銷售試辦計畫」，後續於 2024 年起常規化銷售，

經汲取經驗及客戶反映意見，續推 2025 年小額綠電。 

二、方案內容 

Q2： 本次銷售的綠電來源為何？ 

A2： 本次小額綠電係以台電「南鹽光電」、「彰濱光電」及「離岸風電

第一期」自建案場所發綠電作為銷售標的。 

Q3： 這次銷售方案的商品是什麼？跟以往有何不同？ 

A3： 本次銷售商品以電能轉供期間區分為「1 年型商品」及「選月型

商品」，分述如下： 

 1 年型商品： 

1. 可轉供期間為 115 年 2 月 1 日至 116 年 2 月 28 日。 

(實際轉供起始日為各用戶完成申購並符合本公司轉直供營運

規章用戶相關規定之次月 1 日。) 

2. 分為日間型及全日型(擇一購買)，日間型由光電案場供應，

適合白天營業的用戶(辦公室)；全日型則由光電及風電兩種

能源供應，適合營業至夜間或三班制的用戶。 

3. 售價： 

(1) 日間型：5.8 元/度。 

(2) 全日型：6.0 元/度。 

上述售價已含營業稅，不含轉供服務費。 

*115 年轉供服務費為 0.3204 元/度(含稅)。 

 選月型商品： 

1. 以光電及風電供應，轉供期間 2個月， 可轉供期間為 115年 2

月 1 日至 115 年 4 月 30 日，以及 115 年 1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實際轉供起始日為各用戶完成申購並符合本公司轉直供營運

規章用戶相關規定之次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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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售價：6.3 元/度 (已含營業稅，不含轉供服務費) 。 

*115 年轉供服務費為 0.3204 元/度(含稅)。 

三、申購規則 

Q4： 小額綠電商品要如何購買？不符合轉供適用電價者可以申請嗎？ 

A4：  

(1) 採填寫申請單申購的方式辦理。用戶須先於標準局憑證中心

平台註冊會員取得帳號後，填妥台電綠電方案申請單(同時公

告於官網)並用印後，遞送至所在區營業處辦理申購。 

(2) 用戶須符合台電轉供用戶資格，即須為經常用電之用戶，並

不得為包制、表燈非時間電價、三段式尖峰可變動時間電價

及台電專案電費保護機制用戶。未符適用電價者，應於申購

時同步辦理電價變更申請。 

(3) 用戶申請時，應以 1 萬度為單位約定總需求度數，1 年型可申

購量為 1~100萬度(另可約定每月轉供量上限)，選月型可申購

量為 1~20 萬度。 

Q5： 一電號想同時購買 1 年型及選月型商品，申請單是填寫在同一張

嗎？ 

A5： 如同一電號想同時購買台電不同綠電商品，需分別填寫申請單及

用印，以同時購買小額綠電 1 年型及選月型商品為例，則需填寫

2 張申請單。 

Q6： 1 年型及選月型商品可自行指定電能轉供生效月份嗎？ 

A6： 在 1 年型及選月型商品可轉供期間內，用戶可於填寫申購單時指

定轉供生效月份，惟實際生效日仍以本公司規定及申請相關作業

完成時程為準。 

另選月型商品 2 個月轉供期間只能連續月份不能跳月，舉例而言，

用戶於 1月申請，可選擇於 2至 3月、或 3至 4月、或 11至 12月

轉供；若用戶於 2 月申請，則可選擇於 3 至 4 月、或 11 至 12 月

接受轉供。 

Q7： 已購買綠電商品的用戶，還可以申購本次銷售商品嗎？ 

A7： 可以，不論是曾向台電購買小額綠電或 RE30 者，還是已經跟民

間綠能業者簽訂購電契約者，都可以參與本次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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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受理申購期間多長？ 

A8： 1 年期商品及選月型商品申請受理期間為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28

日止。 

Q9： 綠電方案申請單的 1 年期商品有總綠電需求度數和月上限度數兩

個欄位，可以只約定總綠電需求度數嗎？ 

A9： 可以，1 年型商品只約定總綠電需求度數，則以該度數作為轉供

電量上限，並自轉供起始日開始匹配綠電，達轉供量上限後，即

停止轉供。 

倘有另外設定每月上限度數，則以該度數作為每月轉供電量上限，

達轉供量上限或總需求度數上限後，即停止轉供。例如：某用戶

申購 1 年型商品 50 萬度，可設定每月轉供 5 萬度，則台電每月轉

供最多 5 萬度，直至 50 萬度轉供量用畢或轉供期間達 1 年為止。 

Q10： 申購後或履約期間可以取消或變更商品服務嗎？ 

A10： 總需求度數於申請受理後即不可變更，至於申購 1年型商品者，

得於申請受理及電能轉供期間變更每月轉供量上限，並自申請

完成之次月 1 日起生效。 

用戶得隨時申請終止本商品服務，並且得在受理申購期間內再

次申購，但已開始電能轉供者需依其實際已轉供度數及未履約

剩餘月份計算繳納終止契約費用(每度 0.05 元)，計算公式如下： 

終止契約費用＝實際已轉供度數 × 〔未履約剩餘月份註 × 0.05 元/

度〕 

註：未履約剩餘月份＝原應轉供總月份­已轉供月份 

Q11： 為什麼商品開始轉供後終止服務要收取終止契約費用？  

A11： 本次商品因應電能轉供期間長短進行差別訂價，為避免發生申

購較低價綠電商品者之電能轉供期間反而較申購較高價綠電商

品者短，進而影響各商品用戶之權益，故就開始轉供後申請終

止服務者酌收費用。前述終止契約服務之情事包含用戶於電能

轉供期間廢止用電、暫停全部用電，或經本公司停止供電，同

步終止供應小額綠電契約者。 

Q12： 履約期間如因場址搬遷可以變更電號嗎？原電號經終止需繳交

終止契約費用嗎？ 

A12： 可以，用戶需分別填寫兩份綠電方案申請單，一份為終止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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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商品，並於終止原因勾選「其他」，備註因場址搬遷故本商品

服務移轉至新電號：○○○○○○○○○○○；另一份為新增

新廠址電號（戶名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須與原電號一致），並依

原電號申請商品內容提交申請，兩份申請單同時遞交至本公司

區營業處，惟此種情況因非屬實質終止契約服務，故毋須繳交

終止契約費用。 

四、收費及帳單 

Q13： 電能轉供費由台電公司負擔，還是由用戶負擔？ 

A13： 因本商品售價未包含電能轉供費，故該費用後續將依用戶實際

轉供度數，每月併同電能費向用戶收取。 

Q14： 我已購買台電綠電商品，若再申購本商品，是否會收到多張繳

費單？還是跟市電繳費單一起收取？ 

A14： 台電公司所有綠電方案均會開立於同一張綠電繳費單，且與市

電繳費單分別開立。 

Q15： 各期綠電及市電用電量會如何於帳單呈現？ 

A15： 台電市電帳單及綠電帳單為分別開掣，綠電帳單僅會顯示台電

各綠電方案轉供度數並依其計收費用；市電帳單則會顯示業者

總用電度數並扣除總轉供度數(包含台電綠電方案及用戶向其他

再生能源業者購買)，並依最終實際使用之市電度數計收費用。 

Q16： 如購買全日型或選月型商品，我是否可以得知使用的綠電裡面

光電、風電之個別度數？ 

A16： 台電綠電帳單將依台電所有綠電方案總轉供用電度數，顯示各

能源別度數資訊供用戶查閱。 

Q17： 綠電繳費通知單的通訊地址可以跟市電繳費通知單不同嗎？ 

A17： 綠電繳費通知單比照市電繳費單之通訊地址相同，倘用戶變更

市電繳費通知單之通訊地址，則綠電繳費通知單通訊地址將一

併變更。 

四、綠電憑證及轉供匹配 

Q18： 購買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取得綠電憑證？如果所購買的綠電在

年中就已轉供完畢，可以先跟台電申請取得綠電憑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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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台電確認用戶繳付規定之綠電電費後，將分別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結束後 60 日曆天內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

心辦理憑證移轉手續，將憑證移轉至用戶憑證中心帳號。 

Q19： 小額綠電轉供度數如何分配？如已購買綠電商品，今年又申購

小額綠電，購買的綠電會互相排擠嗎？  

A19： 台電所推出之小額綠電仍須依循轉供媒合制度，以每 15 分鐘發

用電量作為比例分配，故業者須評估其用電量的情況，進行綠

電購買，才可避免用戶向台電或外部售電業所購綠電之間發生

排擠情況。 

Q20： 如申購綠電度數未用罄，未使用部分之綠電費用是否會向用戶

收費？  

A20： 台電小額綠電費用係依用戶實際媒合之轉供度數計收，故未使

用或未媒合之度數並不會收費。 

Q21： 請問購買全日型供電，可否確保所購綠電全數轉供？  

A21： 依本次銷售案場過往發電情形，應可滿足全日型商品設計需求，

惟小額綠電仍須遵循轉供營運規章之媒合機制，故所購綠電是

否能全數轉供仍須視實際發、用電情況而定。 

Q22： 請問申購度數可以指定使用時段嗎？ 

A22： 小額綠電須依台電「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營運規章」進行發、

用電能匹配及轉供，故無法指定使用的時段。 

Q23： 實際轉供用電度數可以提供給用戶參考嗎？  

A23： 實際匹配的轉供用電度數將列示於綠電電費帳單中，以提供用

戶參考。 


